附件

台胞在闽办理商品房交易

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有关要求，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关于金融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便利和规范福建省内银行为台胞在闽合法合规商品房交易相关款项办理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福建省内银行为台湾居民个人（以下简称台胞）在闽合法合规商品房（含住宅、商业用房、商住两用、办公用房、配套车位等，下同）交易相关款项办理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包括台胞从境外汇入人民币资金用于在闽购买符合政策规定的商品房或归还商品房贷款，台胞在闽合法持有的商品房转让或拆迁所得人民币资金汇出境外。
第三条 台胞从境外汇入人民币购房款（含定金和保证金、首付款、全款、公共维修基金、购房相关税款、违约金等，下同），可以按以下流程办理结算支付：

（一）购买新建商品房预售房

1.台胞从境外将购房款汇往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三方监管，以下简称资金监管账户）。

2.资金监管账户开户银行收到台胞境外汇入的购房款后，在办理解付之前，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账信息及办理解付所需资料。

3.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银行通知后，为台胞办理网签备案，并持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网签备案系统网上赋予合同备案编码）、购房相关税费或违约金的证明材料（如涉及）向银行申请购房款解付。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购房款解付时尚未取得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可以通过向银行签署承诺函并持提交网签申请的相关证明（系统记录、回单、屏幕截图等）办理购房款解付。承诺函内容需包括：①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银行补充提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②购房交易不成功的，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通知银行，同意授权且配合银行办理相关资金原路退回手续。

4.银行审核材料无误后，将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材料相对应的人民币购房款解付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监管账户。

5.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承诺函要求（如涉及）向银行补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

（二）购买新建商品房现房（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取得所销售商品房项目大产权）

1.台胞从境外将购房款汇往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定的境内人民币账户或买卖双方约定的监管账户。

2.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定的境内人民币账户或约定的监管账户的开户银行收到台胞境外汇入的购房款后，在办理解付之前，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账信息及办理解付所需材料。

3.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银行通知后，为台胞办理网签备案，并持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网上赋予合同备案编码）、购房相关税费或违约金的证明材料（如涉及）向银行申请购房款解付。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购房款解付时尚未取得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可以通过向银行签署承诺函并持提交网签申请的相关证明（系统记录、回单、截屏等）办理购房款解付。承诺函内容需包括：①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银行补充提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②购房交易不成功的，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通知银行，同意授权且配合银行办理相关资金原路退回手续。

4.银行审核材料无误后，将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材料相对应的人民币购房款解付至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定的境内人民币账户或约定的监管账户。

5.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承诺函要求（如涉及）向银行补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

（三）购买二手商品房

1.台胞购买二手商品房的，按照资金监管协议（采取自行成交模式，涉及买方、卖方、银行或房地产交易中心）或监督支付协议（采取居间成交模式，涉及买方、卖方、银行、房地产经纪机构），通过各方约定的监管账户对购房资金进行监管。

2.台胞从境外将人民币购房款汇往约定的监管账户。

3.收款银行收到台胞境外汇入的购房款后，在办理解付之前，通知台胞（或居间方，如有）收账信息及办理解付所需材料。

4.买卖双方（或通过居间方，如有）办理网签备案。收款银行凭台胞（或通过居间方，如有）提供的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网上赋予合同备案编码），将对应的人民币购房款解付至约定的监管账户。如台胞在申请购房款解付时尚未取得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可以通过向银行签署承诺函并持提交网签申请的相关证明（系统记录、回单、截屏等）办理购房款解付。承诺函内容需包括：①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银行补充提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②解付资金不用于购房之外的用途；③购房交易不成功的，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通知银行，同意授权且配合银行办理相关资金原路退回手续。

5.台胞按照承诺函要求（如涉及）向银行补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

6.买卖双方办理商品房不动产登记过户。约定的监管账户开户银行凭不动产登记过户的证明材料（如不动产权证书），解除对监管账户内资金的监管，并将资金划往二手商品房出让方指定的境内人民币账户。

第四条 台胞也可以选择从境外将购房款汇往其境内同名人民币账户或指定账户（含受托人账户，下同）并办理相关购房资金的结算支付。其中，委托其他人办理，应提供相关的授权委托材料。如通过受托人账户办理相关资金的境内收款，委托材料需明确该事项，并注明业务涉及的受托人境内人民币账户信息。从境外汇入人民币资金作为购房款的，不纳入台湾对大陆人民币资金汇款每人每天最高限额管理，但收款银行应对汇入的人民币资金进行监管，确保资金定向用于购房，不得挪作他用。

台胞使用其从境外汇入到境内人民币账户中的人民币资金购房的，银行应凭购房真实性证明材料[认购协议/买卖合同、网签合同，或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如有）]，将人民币资金划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监管账户、指定的人民币账户或交易方约定的监管账户。台胞办理资金划转时尚未取得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的，应向银行签署承诺函（内容包括：①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 25个工作日内向银行补充提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②资金不用于购房之外的用途；③购房交易不成功的，在提交网签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通知银行，同意授权且配合银行办理相关资金原路退回手续），并按照承诺函要求补交材料。

第五条 台胞可从境外将资金汇往其境内同名人民币账户或指定账户，用于偿还境内按揭贷款（含月供或提前还款）。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后，将不超过月供或提前还款规模的人民币资金划入台胞境内贷款账户。其中，委托其他人办理，应提供相关的授权委托材料。如通过受托人账户办理相关资金的境内收款，委托材料需明确该事项，并注明业务涉及的受托人境内人民币账户信息。银行应对相关资金的用途进行监测。台胞应承诺相关资金仅用于偿还按揭贷款，不得挪作他用。台胞汇入偿还按揭贷款的人民币资金不纳入台湾对大陆人民币资金汇款每人每天最高限额管理。

第六条 台胞购房交易不成功（含台胞主动终止、 取消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二手房买卖双方应将对应的购房款原路退回。其中，原属于境外汇入的人民币购房款的，应将人民币购房款原路退回汇出境外（可扣除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银行在办理购房款原路退回时，应审核以下材料：

（一）原支付凭证；

（二）购房交易不成功的证明材料（如网签备案未通过、不动产权登记过户不成功、交易双方解除合同的证明等）；

（三）台胞主动终止或取消购房的，需提交书面说明；

（四）监管协议或监督支付协议要求的其他条件（如有）。

第七条 台胞以个人名义在闽购买商业用房的结算支付，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八条 台胞转让境内商品房及拆迁所得人民币资金可汇出境外，银行应凭转让或拆迁真实性证明材料办理，汇出金额不得超出商品房转让金额（或拆迁补偿款）扣减需承担的相关税费。

第九条 台胞在同一银行分次办理同一房产的跨境人民币收付款及境内支付业务，银行可根据首次办理情况，免于审核重复性材料。

第十条 对于台胞商品房交易人民币跨境收付未尽情形，银行可按“展业三原则”和业务实际，自主决定审核真实性证明材料的种类、形式以及审核要点，在确保交易真实合规的基础上，为台胞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第十一条 银行按照以下要求开展业务信息报送：

（一）台胞汇入人民币资金用于购买商品房或房贷还款

1.通过监管账户及台胞境内个人账户接收购房款或房贷还款的，申报在“622030-向非居民出售境内不动产收入/从非居民购买境内不动产支出”，其中，“收款人组织机构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填写台胞《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等身份证件号，交易附言备注“台胞购房款（或房贷还款）汇入+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对于支付定金等尚未签订合同前的收款，可先不填写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后续变更补充。

2.通过受托人境内账户接收购房款或房贷还款的，还原申报为台胞收款，境内收款人填写台胞姓名，申报在“622030-向非居民出售境内不动产收入/从非居民购买境内不动产支出”，交易附言备注“台胞购房款（或房贷还款）汇入+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委托人证件号”，对于支付定金等尚未签订合同前的收款，可先不填写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后续变更补充。

（二）台胞汇出商品房转让或拆迁所得人民币资金

1.通过台胞境内个人账户接收并汇出商品房转让或拆迁所得款项的，申报在“622030-向非居民出售境内不动产收入/从非居民购买境内不动产支出”，交易附言备注“台胞商品房（或商业用房）转让款（或拆迁款）汇出+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

2.通过受托人境内账户接收并汇出商品房交易款的，还原申报为台胞，境内付款人填写台胞姓名，申报在“622030-向非居民出售境内不动产收入/从非居民购买境内不动产支出”，交易附言备注“台胞商品房（或商业用房）转让款（或拆迁款）汇出+商品房交易合同编号+委托人证件号”。

第十二条 台胞购房的资质、条件、用途、数量等，应遵守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的规定。

第十三条 银行应对房产买卖交易的真实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进行尽调审查，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台胞按照承诺函要求及时补交网签备案结果证明材料。如未在承诺的期限内补交，银行应在承诺期限届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签备案系统查询备案结果，发现未通过备案的，应依据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台胞事先提交的承诺函，再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台胞后直接办理人民币购房款原路退回。

涉及二手房交易的，银行应重点审查二手房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公允性，并通过三方资金监管协议或监督支付协议约定监督各方责任，避免产生交易纠纷以及通过虚构房产买卖合同、违法违规交易等导致资金跨境进出。

第十四条 银行应加强对异常交易的事中拦截和事后筛查，发现可疑或异常情况的，应及时报告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指引自2025年9月23日起实施。


